


沅江市民政局（本级）2020年度
项目资金绩效评价报告
　 
根据文件精神，我单位对2020年度民政专项的项目资金绩效评价如下：
　　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　　(一)项目概况
　1、项目单位人员、机构构成情况：
根据编委核定，我局内设股室 8 个，全部纳入2020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.截止2021年1月（预算编制时间），我局纳入部门预算编制84人。其中：实有在职人员44人，离退休人员 40 人。遗属 6人
2、 单位主要工作职责
（一）贯彻执行关于民政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，拟订全市民政事业发展规划和政策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。
（二）依法对全市社会团体、基金会、社会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进行登记管理和执法监督。
（三）拟订全市社会救助规划、制度和标准，负责城乡居民低收入家庭认定、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、临时救助、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工作。
（四）拟订全市城乡基层群众自治建设和社区治理政策，指导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，提出加强和改进城乡基层政权建设的建议，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。
（五）拟订全市行政区划总体规划、地名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；组织指导行政区域界线的勘定和管理工作；负责全市法定行政区域界线争议的调查和调处工作；负责地名管理工作。
（六）贯彻实施有关婚姻管理的法规和政策，推进婚俗改革。
（七）贯彻实施殡葬管理政策、拟订服务规范并组织实施，推进殡葬改革。
（八）统筹推进、督促指导、监督管理全市养老服务工作，拟订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、政策、标准并组织实施，承担老年人福利和特殊困难老年人救助工作。
（九）贯彻实施有关残疾人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，统筹推进残疾人福利制度建设和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发展。
（十）贯彻实施有关儿童福利、孤弃儿童保障、儿童收养、儿童救助保护的政策、标准，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和困境儿童保障制度。
（十一）拟订促进全市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并组织实施，组织、指导社会捐助工作，负责全市福利彩票发行管理工作。
（十二）拟订全市社会工作、志愿服务的政策和标准，会同有关部门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和志愿者队伍建设。
（十三）完成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（十四）职能转变。强化基本民生保障职能，为全市困难群众、孤老孤残孤儿等特殊群体提供基本社会服务，促进资源向薄弱地区、领域、环节倾斜。积极培育社会组织、社会工作者等多元参与主体，推动搭建全市基层社会治理和社区公共服务平台.
（二）项目绩效安排及完成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1、项目具体目标是：2020年我市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本级财政配套共支出32.12万元，现有民办养老机构16家，养老床位550张，运营补贴按1200元/人/年的标准补贴，每年年底拨付到位。在计算各养老机构运营补贴时，还参考了养老机构平时的服务质量，收住对象中的失能、半失能人员数量。
2、项目具体安排情况：根据沅江市财政局预算批复，2020年本项目预算安排资金73.5万元，项目实际到位指标73.5万元，项目实际使用资金73.5万元。
3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：全部完成。
（二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   
1、督促资金到位。2020年，地名管理和行政区划专项资金20万元已全部到位,有效保证了地名管理和行政区划专项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2、加强资金管理。按照专项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，加强了资金的管理，以项目建设为核心，以绩效评价为资金分配的依据，建立了《项目及专项资金管理制度》，严格支出审批报销程序，做到了无虚列套取、无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无开支超预算或超标准等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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